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一、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鍾佳濱等20人分別擬具「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江永昌等19人、委員黃世杰等20人、委員翁重鈞等19人、委員陳明文等20人分別擬廢止「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等6案；三、審查「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3案：(一)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8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9人擬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頁次：１３３－２１２）

	發言者
	鍾佳濱（主席）、張其祿、林德福、吳秉叡、賴士葆、沈發惠、郭國文、李貴敏、
林楚茵、費鴻泰、高嘉瑜、游毓蘭、邱顯智、余 天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台灣民眾黨黨團、(三)委員黃國書等19人、(四)委員林宜瑾等20人及(五)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分別擬具「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
                                                        （頁次：２１３－３１４）

	發言者
	陳歐珀（主席）、林宜瑾、林奕華、游毓蘭、陳秀寳、曾銘宗、鄭運鵬、萬美玲、
王婉諭、陳以信、黃國書、賴品妤、林思銘、吳怡玎、黃世杰、范雲、何欣純、
張廖萬堅、吳思瑤、江永昌、陳椒華、劉建國、周春米、林思銘、楊瓊瓔、
鄭正鈐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財政委員會召開「娛樂稅及印花稅稅制檢討」公聽會會議紀錄

	「娛樂稅及印花稅稅制檢討」公聽會　　　　　　　　　　　　    （頁次：３１５－３７０）

	發言者
	鍾佳濱（主席）、賴士葆、林楚茵、張其祿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一、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考試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考試院函請審議(2)委員范雲等17人(3)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4)委員郭國文等19人(5)委員鄭正鈐等19人及(6)委員吳斯懷等16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案、(二)委員游毓蘭等16人擬具「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三、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考試院函請審議(2)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3)委員郭國文等19人及(4)委員吳斯懷等16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鄭正鈐等19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四、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行政院函請審議(2)委員范雲等18人(3)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4)委員郭國文等19人(5)委員鄭正鈐等21人(6)委員吳斯懷等16人及(7)委員林宜瑾等21人分別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案、(二)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三)委員游毓蘭等16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五、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行政院函請審議(2)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3)委員郭國文等19人(4)委員鄭正鈐等22人及(5)委員吳斯懷等16人分別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

                                                            （頁次：３７１－３８２）

	發言者
	黃世杰（主席）、吳斯懷、游毓蘭、鄭正鈐、范　雲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繼續研商「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等5案相關事宜」
                                                            （頁次：３８３－４１０）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曾銘宗、林奕華、吳怡玎、黃世杰、游毓蘭、賴香伶、柯建銘、
羅致政、謝衣鳯、李德維

	
	

	
	

	
	

	
	

	
	

	
	

	
	

	
	

	
	

	
	

	
	

	
	

	
	

	
	




